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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及派發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8年5月28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已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

所有提呈的決議案。 

 

 本公司股東批准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及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093512元(相等於每股0.115港元)(稅前)，有關末期股息預計將於2018年7月27日支付。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2017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已於2018

年5月28日(星期一)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8號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股東週年大

會」)。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80,932,368,321股，此乃股東有權出席

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所有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

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未受任何限制。股東週年大會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

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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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審議及批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合併

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書、監事會報告書及國際核數師

報告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制訂公司 2018 年度預算。 

76,224,832,717 

(99.9983%) 

1,276,805 

(0.001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2. 審議及批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年度利潤分配方

案及宣派末期股息。 

76,246,595,917 

(99.9981%) 

1,433,605 

(0.001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3. 審議及批准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德勤華永會計

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分別作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及國內核數師，及授權董

事會確定該等核數師之酬金。 

76,241,831,440 

(99.9917%) 

6,353,982 

(0.008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此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通過。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4. 4.1  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

別決議案第 4.1 項  

(以批准修改公司章程第 14 條) 

76,245,781,577 

(99.9981%) 

1,439,182 

(0.001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4.2  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

別決議案第 4.2 項  

(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完成公司章程修訂的登記或

備案事宜) 

76,245,524,977 

(99.9978%) 

1,699,482 

(0.002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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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5. 5.1  日期為 2018年 4 月 12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

決議案第 5.1 項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發行債券) 

72,217,819,874 

(94.9098%) 

3,873,152,526 

(5.0902%)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5.2  日期為 2018年 4 月 12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

決議案第 5.2 項  

(授權董事會發行公司債券及確定公司債券的具體條

款和條件) 

72,215,465,174 

(94.9096%) 

3,873,195,126 

(5.0904%)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5.3  日期為 2018年 4 月 12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

決議案第 5.3 項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統一註冊債券) 

72,217,897,074 

(94.9099%) 

3,873,087,626 

(5.090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6. 6.1  日期為 2018年 4 月 12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

決議案第 6.1 項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在中國境內發行公司債券) 

76,188,161,129 

(99.9187%) 

61,988,393 

(0.081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6.2  日期為 2018年 4 月 12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

決議案第 6.2 項  

(授權董事會在中國境內發行公司債券及確定公司債

券的具體條款和條件) 

76,185,667,329 

(99.9185%) 

62,154,293 

(0.081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7. 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

議案第 7 項  

(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

公司現有已發行之內資股及 H 股股本各 20% 的額外股

份) 

68,317,825,839 

(89.6072%) 

7,923,605,383 

(10.392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4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8. 

 
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12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特別決議

案第 8 項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增加註冊資本及修改本公司之公司章

程以反映本公司根據一般性授權對註冊資本的增加) 

69,424,306,313 

(91.0481%) 

6,825,813,909 

(8.951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此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通過。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為本次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的監票人。 

 

派發末期股息 

 

本次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決議宣派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3512元(相

等於每股0.115港元)(稅前)予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於2018年6

月4日(星期一)至2018年6月11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

司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末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須於2018年6月1日(星期五)下午4時30

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股息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內資股股東及通過上海證券

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的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除港

股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的股息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率按股東週年大會宣派股息之日

前一週的中國人民銀行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中間價(人民幣0.813148元兌1.00港元)計算。 

 

根據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

條例》的規定，本公司將向於2018年6月11日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

(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派發2017

年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國稅函[2011]348號規定

及相關法律法規，如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

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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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

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

司將按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

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

下，本公司將按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將根據2018年6月11日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所記錄的登記地址(「登記地址」)，確定H

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登記地址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多扣繳的

稅款，H股個人股東須於2018年6月1日(星期五)或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證

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務機關的指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

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議通知的有關規

定自行或委托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對於港股通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

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

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和《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

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

港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內

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比照個人投

資者徵稅。本公司對港股通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代繳股息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

報繳納。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對於 H 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 H 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

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代繳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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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公司港股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的

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待支付予港股

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於2018年7月27日支付經扣除適用税項後的末期股息，

而相關末期股息單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對於本公司港股通投

資者，本公司將於2018年7月27日支付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末期股息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别將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末期

股息支付給港股通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黄玉霞 

 

香港，2018年5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楊杰（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愛力（總裁兼首席運營

官）、柯瑞文、高同慶、陳忠岳（皆為執行副總裁）、陳勝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徐二明、

王學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